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职改办〔2014〕4号

关于曹建平等39人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，曹建平等14人具备高校教师讲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叶瑾等2人具备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邓小青等19人具备高校教师助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杨俊超等4人具备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任职资格起始时间为2014年9月1日。

附件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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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

1、 讲师（14人）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曹建平
城市建设学院：韩伟
经济管理学院：李丽、李臻、叶小芬、李凡
新闻与法学学院：李珺

艺术设计学院：白俊伟、张操、邹清、周红丽
电工电子教学基地：万利、张雪凌
心理咨询中心：魏谨
二、工程师（2人）
设备处：叶瑾
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何为

三、助教（19人）：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：邓小青
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龚舒颖
城市建设学院：吕均琳、郑玲丽

外语系：龚喆卉、于雪雯、秦琼莉、杜庄、喻凤翾
经济管理学院：张梅、吴小雅、王巧凤、周颖
新闻与法学学院：唐崇维、赵腊梅、樊国庆、张璐
基础科学部：张秋颖
思想政治理论课部：刘艳
四、助理工程师（4人）：

城市建设学院：杨俊超
新闻与法学学院：吴玥

设备处：张文翔
信息技术中心：易维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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